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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物清理法修正重點

• 明確廢棄物定義及分類

• 促進資源循環

• 加強再利用管理

• 精進機構管理

• 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

• 維護國土環境正義

• 強化環境衛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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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廢棄物定義及分類

廢
棄
物

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
質或物品

• 被拋棄者。

• 減失原效用、被放棄原效用、不具效用或效用
不明者。

• 於營建、製造、加工、修理、販賣、使用過程
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。

• 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
濟價值者。

•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。

事業產出物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有棄置或
污染環境之虞不論原有性質為何，為廢棄物

•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，
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、危害人體健康之虞
者。

• 違法貯存或利用，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
者。

• 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，有棄置或
污染環境之虞者。

定義 分類 來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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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，包

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

生活活動所產生之垃圾

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或事業運作、生產、製造過程中產生

之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經公

告者：

• 流布於環境，不易清除、處理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

•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

• 含有害物質成分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

• 不具穩定回收再利用價值，或缺乏市場競爭力

一
般

事
業

應
回
收

事業：係指農工礦商廠（場）、營造業、醫療機構、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、
再利用機構、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、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
從事運輸、販賣、教育、研究、或服務之公司、行號，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
指定之事業。

事
業
產
出
物

改
認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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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風
險\

管
理
強
度

現況 未來

來源 種類 罰鍰違規情形 來源 種類 罰鍰違規情形

家戶
員工生活

一般廢

家戶以外

一般廢

•機關
•學校
•公司
•行號

•不依第11條1
至7款規定清
除
•違反第12條
回收清除處
理規定
•有第27條污
染行為

1,200元~
6,000元

1,200元~
6,000元

事業
•農工礦廠
（場）

•營造業
•醫療機構
•清除處理
機構

•學校或機
關團體實
驗室

•指定公告

一般事廢

有害事廢

•貯存、清除、處
理或再利用，違
反第28、31、
34、36、39條

•輸出入違反第38
條

•6千元~3百萬元

•6萬元~1千萬
元

•貯存、清除、處
理或再利用，違
反第28、31、
34、36、39條

•輸出入違反第38
條

6萬元~1千萬元

生活 一般廢

事業

•不依第11條1至7款
規定清除

•違反第12條回收清
除處理規定

•有第27條污染行為

1,200元~
6,000元

一般事廢

有害事廢

•貯存、清除、處
理或再利用，違
反第28、31、
34、36、39條

•輸出入違反第38
條

6萬元~1千萬元

•農工礦廠
（場）

•營造業
•醫療機構
•清除處理
機構

•學校或機
關團體實
驗室

•指定公告
•其他經認
定者

•機關
•學校
•公司
•行號

•貯存、清除、處
理或再利用，違
反第28、31、
34、36、39條

•輸出入違反第38
條

•6千元~3百萬元

•6萬元~1千萬
元

1,200元~
6,000元

(配合調整罰
鍰額度與現行
一般廢相當)

擴
大

明確廢棄物定義及分類-擴大事業範圍
 將家戶以外(機關、學校、公司、行號)納入事業範圍，落實產源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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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活動 事業活動

一般廢棄物
(員工生活)

事業廢棄物

事業廢棄物
(刪除§2指定公告)

事
業
§2

基本規定

事業廢棄物
(原家戶以外)

修
法
後
事
業
§2

一般廢棄物
(員工生活)

一般廢棄物
(員工生活)

指
定
公
告
§31

原
家
戶
以
外
*

指定公告規定

• 檢具廢清書(§31)

• 網路申報(§31)

• 安裝GPS(§31)

• 自行、共同、委託清

除處理，經執行機關

同意委託清除處理

(§28)

• 連帶清理/環境改善

(§30)

• 貯存、清除、處理設

施標準(§36)

----

----

註：如機關團體、學校、公司、行號、市場、小吃攤等

明確廢棄物定義及分類-事業廢棄物分級管理
 第31條指定公告事業課予較高責任及管理強度



生
產
面

事業運作、生
產、製造過程

• 原物料

促進資源循環-應回收廢棄物公告項目及其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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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流布於環境，不易清除、處理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

B.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

C. 含有害物質成分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

D. 不具穩定回收再利用價值或缺乏市場競爭力

生
活
面

使用

• 物品
• 包裝
• 容器

否

是

一般廢

公告應回收廢棄物
符合A、B、C、D

情形之一*

是

廢機動車輛

廢輪胎

廢平板容器

廢非平板類免洗餐具

A
B

廢容器(鐵、鋁、玻
璃、紙、塑膠、農藥)

廢資訊物品

A
B
C

廢電子電器

廢鉛蓄電池

廢乾電池

廢照明光源

A
C

A
B
C
D

電弧爐煉鋼爐碴

污泥

否

事業廢

應回收
廢棄物

應回收
廢棄物

應回收廢棄物公告要件

公告應回收廢棄物
符合A、B、C、D

情形之一*

例如：



事業 A
循環責任業者

再利用機構 B
最終

使用者 D

廢棄物

製造及輸入業者
回收責任業者

回收、處理業 使用者

循環物

產品

• 回收清除處理費

收費對象：製造、輸入業者

收費依據：營業量(製造業)、

進口量(輸入業)

• 資源循環推動費
收費對象：廢棄物產生源、輸入者

收費依據：產生量、進口量

• 補貼再利用產品使用

• 回收清除處理補貼

收入(繳費查核) 支出(稽核認證)

• 基金來源

• 成立信託基金

• 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

• 稽核認證監督委員會

• 費率審議委員會

回收基金管理 稽
核
認
證
團
體

再利用
機構 C

產品

促進資源循環-基金架構

7

回收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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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資源循環-資源循環推動費

事業A
再利用
機構B

(處理費b元)

最終
使用者D

應回收
廢棄物

• 資源循環推動費

回收基金管理

稽核認證

再利用
機構C

(處理費c元)廢棄物 產品

X元 Y元 Z元

補貼

A繳費

•依使用量補貼最終使用者D

•特殊情況
一：b+Y>X 缺乏競爭力，補貼B 
二：c+Z>Y 缺乏競爭力，補貼C

•補貼再利用產品製造、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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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資源循環-源頭減量(禁限用)

• 有嚴重污染環境及危害
生態保育之虞。

• 有回收困難或干擾回收
體系之虞。

• 耗用能資源，不利資源
永續利用。

• 物品
• 包裝
• 容器

公告要件 項目 實施方式

•為促進廢棄物減量及利於資源循環，公告禁用限用項目及實施方式

•禁用
•限制製造、輸入、販賣
•限制使用(得指定限制使用對象依減量
率，提出減量計畫；提供可重複使用之
物品、包裝、容器)

•規定材質
如：旅館一次
性備品、循環
杯、網購包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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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辦法 再利用方式
再利用審查

管理方式

流向申報

各部會
(含環保署)

共通性
事業廢棄物

公告(附表)

許可

公告(附表)

許可審查
(個案、通案、
試驗計畫)

廢清書
• 廢棄物(IWR&MS)

• 再利用產品(RMS)

註：【權責單位】

【各部會】

【環保署】

【各部會】
【環保單位】

稽查處分

• 稽查作業

• 行政處分
撤證、停收、
減收

• 移送刑罰

【環保單位】

【環保單位】

【環保署】【經濟部】

【科技部】【衛福部】

加強再利用管理-現行機制
 管理辦法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，屬共通性者，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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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分二年回歸環保署管理，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

管理辦法 再利用方式
再利用審查

管理方式

流向申報

環保署

公告(附表)

許可
(個案、通案)

許可審查
廢清書

• 廢棄物(IWR&MS)

• 再利用產品(RMS)
【環保局】

稽查處分

• 稽查作業

• 行政處分
撤證、停收、
減收

• 移送刑罰

【環保局】

【環保局】

【環保局】
【環保署】

修正公布後２年回歸管理

修正公布後１年回歸管理

場內自行
再利用

原應回收廢
棄物處理業

資源循環
網絡

原處理機構
(有資源化產品)

許可審查

【環保署/局】

註：修法評估將列出需增人力

加強再利用管理-未來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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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源( A ) 再利用機構 ( B ) 再利用機構( C ) 最終使用者( D )

廢棄物
允收標準

再利用產品
品質標準

原料

再利用產品品質標準

一般
管理方式

• 廢清書登載清理
方式

• 廢棄物流向申報
• 負連帶清理責任

• 進廠允收標準
• 製程設施規範
• 產品品質標準
• 產品申報至最終使用
• 限制銷售對象

• 加工再製廠須取得再
利用機構資格

• 進廠允收標準
• 製程設施規範
• 產品品質標準
• 產品申報至最終使用

• 限制使用用途/地點

 機構管理：再利用製程設施、減收、停收及資格廢止等規定

 產品管理：產品品質、用途、申報至最終流向等規定

 產品去化：藉由補貼最終使用者，推動再利用產品使用

加強再利用管理

廢棄物
品質標準



• 公民營機構許可管理辦法

• 事廢設施標準

應回收
回收業

(一定規模)

應回收
處理業

再生料

清除機構 處理機構 資源化產品

管理辦法/設施標準廢棄物來源 回收/清除 處理/再利用 產出物

• 清除機構
• 運輸業
• 再利用機構

(批發零售業)

再利用
機構

再利用產品

應回收 應回收

事廢 事廢

事廢 事廢

• 各部會再利用管理辦法

• 事廢設施標準

• 回收處理業管理辦法

• 各回收項目設施標準
• 一般廢回收清除處理辦法

事業

生活

執行機關 垃圾焚化廠 無產品
• 一般廢回收清除處理辦法
• 一般廢清除處理方式

一般廢
一般廢
應回收

應回收

一般廢

事廢

一般廢

精進機構管理-現行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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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構種類多，無統一的機構管理規定



管理辦法/設施標準廢棄物來源 回收/清除 處理/再利用 產出物

事

事業 處理機構
(如焚化、掩埋)

無產品
事廢

• 再利用管理辦法

• 事廢設施標準
• 各回收項目設施標準

生活

清除機構
(含原應回收回
收業、再利用運
輸業、批發零售
業)

再利用機構
(含原應回收
處理業、處理
機構有產品者)

再利用產品

事廢
應回收

• 機構許可管理辦法

• 事廢設施標準

執行機關 垃圾焚化廠 無產品
• 一般廢回收清除處理辦法
• 一般廢清除處理方式

一般廢

應回收
事業廢

一

一般廢

一般廢

一

應回收 一應回收
事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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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機構特性，統整為清除、處理及再利用3大類(垃圾焚化廠除外)

精進機構管理-未來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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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條 41條18條第3項 28條第3項 28條第4項 28條第5項 43條 44條

第五章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及廢棄物檢測
測定機構之管理

應回收
廢棄物
之回收
及處理
業

再利用
機構(共
通性部
分)

廢棄物清
除、處理
機構

委託目的
事業主管
機關自行
或輔導設
置之機構

共同清除
處理機構

指定公營
機構及依
促參法所
設置之機

構

檢驗測定
機構管理

專責人員
設置及管

理

現行
條文

管理
範疇

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機構登記許可管理辦法

精進機構管理-未來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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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除
機構

處理
機構

再利用
機構

甲
級

甲
級

乙
級

甲
級

丙
級

丙
級

有害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 (原處理機構有
資源化產品)
(許可再利用)

(應回收廢棄物
處理業)

管理對象

管理方式 乙
級

納管對象
達一定規模以上

乙
級

(公告再利用)

清除處理及再利用機構登記許可
管理辦法

依本法第41條、
第41條之1、第
41條之6規定訂定。

授權依據

資源回收業(含應回收廢棄物及
執行機關回收項目之回收業)

未達一定規模
將依廢清法公告無須申請機構登記

有害廢棄物 一般廢棄物

登記

非屬公告無需
申請許可者

依廢清法第41條第
2項第8款規定公告
無需申請清除許可

許可

 清除、處理及再利用機構依規模分為許可、登記進行管理
 考量拾荒者、弱勢團體等未達一定規模者，無須登記

精進機構管理-未來架構



• 天然災害、重大事故、
緊急清理，被指定者
不得拒絕

• 設置處理設施，處理
不易、去化困難或不
具經濟規模之事業廢
棄物

事業廢棄物
清除處理方式

事業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、
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

中央主管機關

自
行\

餘
裕
量

共
同

委
託

資
源
循
環
網
絡

其
他

第28條、第29條 第32條、第33條、第34條 第8條、第35條

工業區、科學園區
• 新設者-規劃處理設施用地及設置計畫
或處理及管理計畫

• 現有者-提出完成設置報告或替代方案
• 向事業收取費用，自行或輔導設置處
理設施處理或暫時貯存

• 指定特定地區之事業，送至自行或輔
導設置處理設施處理

規劃設置處理量能設施

• 有非法棄置或污染環境情形，
經限期改善仍繼續違反規定，
指定清理方式（擇一）

源頭管理/規劃設施逐年檢討

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-量能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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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區、
科學園區

新設

現有

處理及管理
計畫

設施用地設
置計畫

設置完成 始得營運

設置
報告目的事業、

開發或管理單位

2年內

中央目的
事業主管
機關審查
通過

中央主管機
關審查同意

提出 轉

產業變化
或廢棄物
量能縮減

替代
方案

完成設置
處理設施

 工業區/科學園區處理設施規劃設置

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-園區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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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輸出產業用料回歸許可制；事業廢棄物輸出入應向中央核發許可

 增訂事業廢棄物輸出入限制要件，確保國內資源或再利用需求

免許可
產業用料
第38條第1項

許可輸入
第38條第1、3項

中央核發許可

註：影響國內資源需求或再利用時，得限制輸出入種類及數量

許可輸出
第38條第1、3項

中央核發許可

限制輸入種類
及數量

限制輸出種類
及數量

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-輸出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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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國土環境正義-嚴懲重罰

20

新增刑罰態樣

• 「致污染環境」修正為「足生污染環境之虞」 (第46條第1項第2款)

• 新增提供「場所」回填、堆置之犯罪態樣(第46條第1項第2款)

加重刑罰

• 有期徒刑由5年提高為7年，遏止廢棄物組織犯罪(第46條第1項)

• 廢棄物棄置於農地或環境敏感地區，罰金提高為2,000萬元 (第46條第2項)

• 提高科處法人或自然人罰金至10倍(第47條)

提高行政罰鍰

• 非法貯存、清理或再利用，罰鍰上限提高至1,000萬元及1,500萬元(第49條、第50條)

• 增訂清理義務人不為清理及責任業者未依規定登記、標示之罰鍰(第56條、第58條)

增訂吹哨者保護條款(揭弊者保護)(第72條之1)

修正追繳不法利得之規定，採與罰鍰併行之立法體例(第72條之5)



維護國土環境正義-非法棄置債權保全

下列情形，處分書送達即可聲請假扣押、假處分
1.未提供財務擔保
2.為保全代履行及緊急應變費用

費用由義
務人負擔

清理義務人主管機關

非
法
棄
置

財
務
擔
保

提
清
理
計
畫

提計畫
依規定
清理

逾期未補正

結束

就
擔
保
求
償

緊
急
應
變

逾期未提

無意願

不繳納

期限內繳納

代履行

差額退補書
面
令
限
期

未依核定內
容清理

令
繳
納
預
估
費
用

2121

調
查

預
估
費
用



強化環境衛生(新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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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公廁管理

• 公廁公告列管、訂定整潔維護管理辦法

• 公廁評鑑計畫及獎勵方式

處罰違規廣告物登載電話之使用人

• 違規張貼廣告物，得要求電信事業提供登載電話號碼之
使用人基本資料，據以處罰

處罰車輛所有人

• 車輛駕駛人或乘客亂丟煙蒂、垃圾，得處罰車輛所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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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效益及影響

• 廢清法歷經多次部分條文修正，本次全面盤點檢討修正，
除周延法治體例外，並擴大事業廢棄物範圍，分級加強管
理清除、處理及再利用機構，落實非法棄置清理運作，以
達有效清除、處理廢棄物之立法目的

• 廢清法修正與未來組改，將以全新思維整合減量、回收、
再利用等環節，透過徵收資源循環推動費，加強推動廢棄
物資源循環工作

• 前述修正對於可能影響之產源事業、機構及環保單位執行
人員，已評估可能衝擊，亦妥善規劃調適方式及緩衝期，
以利銜接過渡



簡報結束


